
 

 — 1 —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郑人社〔2012〕29 号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郑州市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办法》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有关处（室）、各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郑州市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办法》规定，现将《郑州市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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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 ○ 一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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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

安全完整，防范和制止各种侵害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违规行为，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基金监督管理的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郑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对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

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以下简称社会保险

基金）在收支、管理等环节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监督举

报。经查证属实，依据本办法规定，给予举报人相应奖励。 

第三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统筹区域内的

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工作。 

第四条  参保单位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举报人可以举

报： 

（一）参保单位瞒报参保人数和少报缴费工资基数，漏缴、

少缴社会保险费的； 

（二）参保单位或个人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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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举报人可以

举报： 

（一）将非社会保险对象的费用列入社会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的； 

（二）利用社会保障卡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三）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擅立收费项目，造成社会保险基

金损失的； 

（四）采取伪造住院病历、冒名就医等方式骗取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 

第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举报人可以举报： 

（一）擅自调整缴费比例、缴费基数或减免、缓缴社会保险

费，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 

（二）伪造、更改社会保险档案，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造成

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 

（三）贪污、挪用、截留、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 

（四）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社会保险基金

损失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 

第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规审

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等，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举报人

可以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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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举报人可采用来访、信函、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有关部门实名举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受理

机构及联系方式。 

第九条  举报事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对举报人给予奖

励： 

（一）有明确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行为主体； 

（二）举报内容符合本办法规定； 

（三）举报人提供的事实、证据事先未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掌握； 

（四）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 

     第十条  对举报人实施奖励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举报受理机构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 

（二）举报受理机构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奖励意见，填写《社

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表》（附后），征求举报人意见，报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三）举报受理机构应当自《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表》批

准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 

  （四）奖金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放，举报人凭

有效身份证件领取； 

  （五）举报人拒绝在《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表》上签署意

见，或者自收到奖励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未领取奖金的，视为自

动放弃。 

http://www.lawtime.cn/info/zhian/cfcxdia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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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根据查实违规金额，按以下标准奖励： 

  （一）5000 元以下的，奖励 200 元； 

  （二）5000 元以上（不含 5000 元）至 10000 元的，奖励 300

元； 

  （三）10000 元以上（不含 10000 元）至 20000 元的，奖励

500 元； 

  （四）20000 元以上（不含 20000 元）至 30000 元的，奖励

800 元； 

  （五）30000 元以上（不含 30000 元）至 40000 元的，奖励

1000 元； 

  （六）40000 元以上（不含 40000 元）的，按查实违规金额

的 5%进行奖励，奖金最高不超过 5000 元。 

第十二条  举报人编造事实，恶意举报的，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追究举报人的责任；情节严重、涉嫌

犯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三条  举报奖励所需资金由财政预算专项安排，专款专

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举报案件受理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严禁泄露举报人的姓名、单位、住址等情况； 

（二）不得向被调查单位或被调查人出示举报材料； 

（三）宣传报道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除征得举报人同意外，

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和单位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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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报人要求答复本人所举报案件办理结果的，受理机

构应当将办理结果告知举报人。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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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报 人  举报时间  

举报险种  查实违规金额  

举报内容  

受理机构意见  

举报人意见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领导意见  

备   注  



 

 — 9 — 

 

 

 

 

 

 

 

 

 

 

 

 

 

 

 

 

 

 

 

 

 

主题词：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基金管理  举报奖励  通知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2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